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及《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作为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

司报告期内下列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就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

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

监管要求》等规定和要求，对公司报告期内（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6月 30日）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地了解和核查，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

也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同时，公司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有效执行《对外担

保制度》及《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根据赫长生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情况等，我们未发现

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根据赫长生先生的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未发现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资

格。本次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聘任赫长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三、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4.6 万吨电子新能源胶粘剂项目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相关文件后认为：该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项目建成后能有效填补公司产品在

电子电器、光伏等新能源、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交通运输、绿色包装等领域的市场应

用，是在原有产能基础上的可控性投资，符合项目开发的必要性和公司发展的战略性，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实力、提升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南通高盟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4.6万吨电子

新能源胶粘剂项目。 

四、关于终止投资广东宝盟新材料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相关文件后认为：本次公司终止投资并注销广东宝盟新

材料有限公司，是公司与其他投资方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

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共同审慎研究评估后的结果，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因广东宝盟未

开展实际经营活动，公司对其认缴的 8,1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金尚未实缴，终止该投

资事项及注销广东宝盟新材料有限公司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徐坚、李可、何平林 

2022 年 8月 11日 


